
台灣醫療物料供應及滅菌管理學會 

115年供應室(中心)資深人員表揚獎勵辦法 

一、目的： 

為表彰供應室(中心)資深人員，對醫療物料及滅菌品質之維護，品質提升之貢獻，特訂定此辦

法。 

二、表揚年資： 

連續服務供應室(中心)相關作業屆滿 20年、25年、30年、35年、40年及 45年者。 

三、資格： 

(一) 具「台灣醫療物料供應及滅菌管理學會」連續活動會員資格 5年(含)以上。  

(二) 在職專任工作人員。 

(三) 連續服務供應室(中心)相關作業經驗符合上述表揚年資者。 

(四) 須由機構推薦之(附件含在職證明)。 

(五) 每名資深人員頒發獎牌以資鼓勵，於每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發之。 

四、115年供應室(中心)資深人員推薦表 (附件一)。 

五、推薦期間： 

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晚上 12點截止。 

六、審查作業： 

(一) 審查委員：本會會務組委員擔任評審小組委員，並由理事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二) 委員職責： 

1. 評審召集人：召開並主持評審委員會議與督導選拔作業之公平與公開。 

2. 評審委員：秉持客觀公正之立場查證各被推薦人之服務證明。 

七、推薦表彙整後請將電子檔及 PDF檔寄至本學會電子信箱：tahmss2012@gmail.com， 

郵件主旨請寫：115年供應室(中心)資深人員表揚_OO醫院。 


